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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與權益保障委員會 

112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 7月 5日(星期三)下午 3時 

貳、 地點：本府第一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主任委員福海                                  紀錄：楊忠翰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頒發改聘委員聘書：(略) 

陸、 主持人致詞：(略) 

柒、上次會議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第一案 

■案由：為推動校園月經平權、打造女性友善環境，並提高本縣學生對於「月經貧

窮」議題的關注及重視，建請縣府在縣內各級中小學校提供免費生理用品

供需要的人取用，創造友善校園空間，並持續推廣月經教育。 

  主席：請問教育處交通圖書券執行現況? 

  教育處：刻正研擬交通圖書券使用辦法擴大使用範圍。 

  蔡委員其曄： 

(一) 教育部已宣示會提供免費生理用品，有關發放原則建議可參考台北市採

教育券形式發放以利彈性選擇。 

(二) 希望生理用品獨立券種發放而非併入交通圖書券使用，以符提案原旨。 

陳委員貞如：請教育處說明如何落實教育部生理用品發放的實施計畫。 

主席：請教育處落實執行，本案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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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持續列管，請教育處落實執行教育部生理用品發放的實施計畫。 

 第二案 

■案由：金門縣兒少事故傷害防制跨局處研商會議防制策略及執行情形報告案。 

主席： 提醒各單位落實權責劃分，有關學校老師對學生體罰等事件，請教育處明

示權責並研擬配套措施。 

決議：洽悉，解除列管。 

 

捌、業務單位報告 

 一、社會處：(同會議資料)。 

蔡委員其曄：建請社會處補充托嬰中心與家園需求人次以利檢視。 

主席： 

(一) 請社會處報告數據更精進，補充公托及家園候補人數。 

(二) 請社會處盤點候補態樣、人數、資源、困難點，以利托幼銜接；請教寓

處盤點各學區幼幼班資源、空間及不足處。 

主席：洽悉。 

 二、警察局：(同會議資料)。 

 主席：請教承辦少輔會同仁數量。 

 警察局：員額有三位，目前現職兩位，一位待補。 

主席：洽悉，請警察局、教育處、社會處應有一套機制讓兒少步入正軌。 

三、衛生局：(同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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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代表黃煥城： 因應菸害防制法修法至 20 歲，請教是否有 19-20 歲菸害防制

作為統計。 

衛生局：業務報告中 18歲以上違規吸菸 7案中有 1案為 19-20歲。 

主席：建議研擬校園管理制度，打造無菸友善環境。 

衛生局： 

(一) 建議學校依學校衛生法提供學生菸害防制教育。 

(二) 本局將於暑假針對老師辦理菸害防制教育訓練，請教育處鼓勵老師參加。 

主席：責成副縣長主持，請教育處與學校溝通討論，制定菸害防制具體策略。 

洪委員貫育：兒少代表可協助網路宣傳及校園宣傳，衛生局可邀請兒少代表協助。 

主席： 

(一) 感謝兒少委員協助，共同打造友善島嶼。 

(二) 0歲教育及婦女友善空間請衛生局及社會處共同盤整推動。 

主席：洽悉。 

四、教育處：(同會議資料)。 

蔡委員其曄：請教有關上一次會議解除列管事項有關性別友善廁所未見相關業務

報告。  

孫委員麗琪：於新建校舍時有關性別友善廁所會做通盤考量，舊有校舍結合無障

礙廁所作為性別友善廁所。 

副主任委員：有關高中職亦請幕僚單位聯繫建議規劃性別友善廁所。 

主席：洽悉。 

五、家庭教育中心：(同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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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洽悉。 

六、文化局：(同會議資料)。 

蔡委員其曄：建請文化局協助本土語言教育，提升孩童家鄉認同。 

文化局：於國家語言法中金門話被歸類於台灣閩南語下，文化局與教育處亦向中

央主管機關表達異議，文化部預計於下次語言普查時修正。 

主席：洽悉。 

 

玖、報告案 

金門縣兒少事故傷害防制跨局處研商會議防制策略及執行情形報告(同會議資料) 

 主席： 

(一) 請建設處與各鄉鎮公所盤整各自然村兒童遊戲場是否仍有存續實益，並

劃分維護管理權責。 

(二) 提醒社會處及教育處加強托育人員及教育人員教育訓練。 

(三) 提醒學校應掌握所屬人員平時表現，防微杜漸。 

消防局：本局傷害統計數據以救護車出勤數據紀錄為依據，與教育處校安數據似

有重疊，建議幕僚單位釐清案件統計是否重複。 

 陳委員貞如：請教有關 111年數據彙總交通與跌墜受傷人數加總不符。 

 社會處： 

(一) 加總數據誤植，會再留意數據正確性。 

(二) 請各單位提供統計數據時一併提供相關資料以利勾稽比對。 

 蔡委員其曄：有關觀光處交通安全宣導建議可運用社群軟體臉書或 IG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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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請觀光處加強社群軟體宣導。 

 主席：洽悉。 

 

拾、提案討論 

案號一 

案由： 有關金門國中小情感教育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教育處：本縣公幼亦著重幼兒生活與情緒教育課程，國小至高中透過三級輔導機

制提供輔導與支持。 

 兒少代表黃煥城：建議教育處可加強社群軟體及科技的社會變遷相關宣導。 

 主席：請教育處納入參辦。 

蔡委員玉羨：學校端著重網路安全、網絡霸凌及媒體識讀，建議相關講座亦針對

學生設計以符需求。 

 副主任委員：呼應蔡委員意見，建議教育處以學生立場出發，以符實務需求。 

決議：請教育處依委員意見，以學生立場出發加強相關宣導。 

 

案號二 

案由： 針對「本土語言(金門話)傳承與發展」一案，提請討論。 

蔡委員其曄：本案議題討論面向較廣，建議持續列管並納入文化局與觀光處辦理。 

 主席：同意兒少委員意見，亦透過全面性的推動本土語言教育。 

主席：請教中央 360萬補助本土語言發展預算說明。 

 文化局：除本案所提文化教育之外，亦與金城衛生所合作提供本土語言櫃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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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其曄：建議短期目標先推動本土語言教師培訓與認證。 

主席： 支持兒少委員意見，透過各種面向對本土語言的傳承與發展各單位都須努

力。 

 決議： 

(一) 文化局與觀光處納入本案列管。 

(二) 請教育處協助本土語言教師培訓與認證。 

 

拾壹、臨時動議 

 副主任委員：建議提案單審查意見改為回復意見。 

主席：同意副主任委員意見。 

謝委員觀昭：有關學童於學校視力檢查，後續複檢建議可開立特別時段以利學童

完成視力複檢。 

 主席：請衛生局針對視力複檢需求提供評估答覆。 

 陳委員貞如：提醒教育處針對月經貧窮議題於下次會議提供工作執行情形報告。 

 主席：請教育處落實執行。 

拾貳、主席結論：(略)。 

拾參、散會:下午 5時 30分 


